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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字号： 吉发改收费联〔2026〕218 号 发布日期： 2026 年 05 月 07 日 

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： 

  你单位《关于重新申报吉林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的函》收悉。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

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）及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

用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72 号，以下简称《申领和使用规

定》）等规定，结合我省近三年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支情况，以及收费单位

相关建议，经研究，决定吉林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继续按照原收费标准

执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考试内容 

  按照《申领和使用规定》相关规定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科目及内容分别

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（以下简称“科目一”）、场

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（以下简称“科目二”）、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

常识考试科目（以下简称“科目三”）。 

  二、收费标准 

  

  

 

  三、相关要求 

  1.驾驶许可考试，应严格按照《申领和使用规定》规定的考试科目及内容

执行，并按对应的收费标准收取考试费用。 



  2.每个科目考试一次，考试不合格的，可补考一次，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

仍不合格的，本次考试终止，申请人应重新预约考试。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

内，各科目除第一次预约考试外，其余每次需预约考试的，按照该科收费标准

的 50%收取考试费。 

  3.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，仍按照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规
范和调整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科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吉发改收费联

〔2019〕638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4.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
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，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，自

觉接受监督检查。该项收费统一使用财政票据，收入按照省与县（市）8：92

的分成比例缴入对应级次国库。 

  5.本通知自 2026 年 5 月 15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 年。执行期满后如需继续

收费，请在执行期满前 3个月重新报批，并按规定程序核定收费标准。《吉林

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和调整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及有

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吉发改收费联〔2023〕24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    吉林省财政厅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29 日   


